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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一期

公园绿地工程和美安中心公园

PPP 项目社会资本采购

结果确认谈判备忘录

实 施 机 构：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社会资本（联合体）：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一期公园绿地工程和美安中心公园

PPP 项目社会资本采购结果确认谈判工作组

2016年 9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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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一期公园绿地工程

和美安中心公园 PPP 项目社会资本采购

竞争性磋商结果确认谈判备忘录

一、项目名称：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一期公园绿地工程和美

安中心公园 PPP 项目社会资本采购

二、实施机构：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三、采购方式：竞争性磋商

四、竞争性磋商时间：2016年 9月 26 日 9:00 开始

五、采购结果确认谈判时间：2016年 9月 26 日

六、采购结果确认谈判地点：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附楼 305开评

标会议室

七、采购结果确认谈判参与方：

1、采购结果确认谈判工作组：由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

委员会、海口市园林管理局、海口市发改委、海口市审计局、海口市

法制局、海口市财政局等相关委办局的相关人员及法律、财务专家组

成，具体如下：

（1）海口国家高新区 马斯

（2）海口市园林管理局 李伟龙

（3）海口市发改委 陈尧

（4）海口市审计局 王文锋

（5）海口国家高新区 范少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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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海口市法制局 李乐

（7）海口市财政局 陈斌

（8）法律专家 肖玲

（9）财务专家 王海民

2、社会资本：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棕榈生态

公司）：

（1）李田军

（2）陈运祥

（3）张兴梅

（4）陈艳晶

八、谈判内容如下：

1、棕榈生态公司提出，合同 4.1.3项目合作期 10 年（含 1年建设期），

自本合同生效日起计算。建议明确本项目合作期 10 年，其中：建设

期 1年（包括设计、施工期 6个月，存活期 3个月，保养期 3个月），

运营期 9年。

共识：以通过竣工初验为进入运营期的起点，竣工初验在存活期和保

养期结束后进行。

2、棕榈生态公司提出，合同“3.2.16如果因公共利益终止项目合同，

需给予项目公司相应补偿，但因项目公司引发的公众反对或项目公司

原因导致的征地拆迁原因导致的终止，政府无需给予项目公司补偿；”

共识：已沟通达成共识，无需调整合同条款。

3、棕榈生态公司提出，合同 5.2.3条，关于前期费用纳入项目投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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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明确为“……具体金额以双方均认可、财政或审计部门审核确认

的实际发生额为准。……”。

共识：前期费用中，正在履行的合同，由收款单位与业主、项目公司

签订三方协议并由收款单位向项目公司提供发票。

4、棕榈生态公司提出，合同“20.11移交费用和批准：双方应负责各

自的因向接收人移交和转让发生的费用和支出。甲方应自费获得所有

的批准或使之生效，并采取其他可能为移交和转让所必需的行动。如

果乙方未按第 20 条规定的范围和内容进行移交，甲方为此发生支出

或遭受损失，甲方有权从运营维护保函及移交维修保函中扣除。”

建议修改为“双方应负责各自的因向接收人移交和转让发生的费用和

支出。甲方应自费获得所有的批准或使之生效，并采取其他可能为移

交和转让所必需的行动。如果发生与移交和转让有关的所有税收、收

费和类似的费用，由各方依法各自进行承担。如果乙方未按第 20条

规定的范围和内容进行移交，甲方为此发生支出或遭受损失，甲方有

权从运营维护保函及移交维修保函中扣除。”

共识：增加内容调整为“如果发生与移交和转让有关的所有税收、收

费和类似的费用，由各方根据国家法律各自进行承担。”

5、棕榈生态公司提出，合同 21.1不可抗力中，关于暴风雨和台风的

具体描述，如几级台风等。建议修改为以政府发布的蓝色预警及以上

界定不可抗力。

共识：明确不考虑暴风雨影响，如实际遭受重大损失，另行申报；认

定国家气象部门认定的十二级及以上台风为不可抗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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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棕榈生态公司提出，风险分担框架中，税收调整风险，是否应为

政府承担？

共识：本级政府无调整税收的权利，作为不可抗力，双方共担。

7、棕榈生态公司提出，合同 19.2.3可用性付费中，本项目不涉及“征

地拆迁等补偿费用”，建议删除。

共识：同意删除。

8、棕榈生态公司提出，合同 19.2.3，年度运营维护费：每年运维成

本费应不高于项目实施机构在审计部门指导下测算的年度管养运维

费估算指标。与报价中要求的以定额为准进行测算有冲突。

共识：合同原表述为《关于加快推进 2016年政府和社会资本项目工

作的通知》（海府办〔2016〕141 号）所列要求。原合同条款不做调

整。

9、海口国家高新区指出，甲方免责条款中，希望将规划调整也作为

免责条款。

共识：规划调整纳入甲方免责范围内，相应造成乙方工期顺延也免责。

10、海口国家高新区指出，如果出现项目总投资不变，建设内容发生

调整，乙方须同意。

共识：同意进行调整。

11、不可控的法律变更视为不可抗力风险，对项目造成的影响和风险

由双方共担，则此处约定项目公司可要求政府方按照提前终止时项目

公司资产账面净值加未来 2年净利润作为补偿的条款。

共识：修改为“以合同终止时点为基准日，甲方一次性结清乙方尚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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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回的总投资本金及到基准日止尚未结清的利息（按中国人民银行公

布的同期五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）”。

12、股权转让，需要经过政府书面同意；对于中修、大修、改扩建的

标准确定，目前阶段，各行业部门没有具体规定，留待后续发生时，

由乙方将项目情况及需求上报甲方，并由甲方上报海口市政府进行审

批；社会资本对于项目公司的连带责任问题，政府会议纪要已经明确，

在合同条款中增加条款，明确由社会资本对项目公司的权利义务承担

连带责任。

13、项目移交标准由甲方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制定，乙方应按此移

交标准进行移交。

14、采纳财政部门意见，取消“特许经营”的概念，根据语境调整为

“建设”、“运营”、“维护”等词汇。

15、合同 23.8.3，关于项目终止补偿事宜，与 22条冲突，参照 22 条

进行适应性调整。

16、合同 22 条，违约及赔偿（2）中，乙方运营期内严重违约，导致

合同提前终止，以合同提前终止日为基准日，对于未付的实际投资本

金，扣除未付实际投资本金的 35%作为违约金，未付的实际投资本金

扣除违约金后的余额，甲方分三年进行等额还款。

17、针对保险受益人问题，应为贷款机构，不是政府或实施机构。

18、合同条款 20.6，保险和承包商保证的转让，接收人应支付或退还

上述移交之后保险期间的保险费。

经谈判双方充分沟通，达成上述纪要。谈判工作圆满结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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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签署页，本页无正文）

采购结果确认谈判工作组签署：

（1）海口国家高新区马斯

（2）海口市园林管理局李伟龙

（3）海口市发改委陈尧

（4）海口市审计局王文锋

（5）海口国家高新区范少锋

（6）海口市法制局李乐

（7）海口市财政局陈斌

（8）法律专家肖玲

（9）财务专家王海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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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签署页，本页无正文）

社会资本：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（1）

（2）

（3）

（4）

除签署页和封面外，其他各页，请谈判工作组组长和社会资本的

本项目负责人逐页签署。


